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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所涉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新材”）委托，担任四通新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了《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四

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

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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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

见书》等法律文件。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涉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说明，

《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7 月 10 日，四通新材独立董事出具了《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四通新材董事会审议。 

2018 年 7 月 10 日，四通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四

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7 月 10 日，四通新材独立董事出具了《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的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18 年 7 月 10 日，四通新材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8 月 28 日，四通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

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8 月 28 日，四通新材独立董事出具了《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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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8 日，四通新材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交易的

相关议案。 

2018 年 9 月 13 日，四通新材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8〕2112 号《关于核准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次交易。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

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和结果 

（一）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 

根据相关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记录，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向其与四通新材共同确定的特定对象发出了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河

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文件。 

申购报价日的申购报价结束后，经主承销商与发行人统计，获配的投资者有

效认购金额不足 88,000 万元且有效认购股数不足 58,176,000 股，依《认购邀请

书》的规定，主承销商向其与发行人共同确定的特定对象发出了《河北四通新型

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部分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书》”）及《河北四通新

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

配套资金部分追加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追加申购报价单》”）等文件。 

上述《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购邀请书》包含了认购条件、认购安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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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上述《申购报价单》

包含了认购对象确认的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认购条件与规则参加认购，以及认购对象同意按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认

购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款等内容；上述《追加申购报价单》包含了认购对象确认

的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确定的认购条件

与规则参加认购，以及认购对象同意按最终确认的认购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款等

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购邀请书》等法律

文件的内容合法有效；上述《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购邀请书》等法律文件所

发送的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四通新材股东大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

的资格和条件。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结果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 2019 年 3 月 15 日

13:00-16:00，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购报价的文件共提交 2 份，为有效申购。有

效申购的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方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资金总额（万元） 

1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59 17,300.00 

2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1 17,496.00 

10.68 17,498.00 

10.59 17,500.00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追加认购邀请书》确定的追加申购时间 2019 年

3 月 22 日 13:00-16:00，参与本次发行追加申购的文件共提交 4 份，均为有效申

购。有效追加申购的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方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资金总额（万元） 

1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9 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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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9 4,000.00 

3 上海迈创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10.59 1,000.00 

4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59 3,0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效申购的文件符合《认购邀请

书》和《追加申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有效申购的申购对象具备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认购邀请书》和《追加申购邀请书》所规定的申购资格。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根据四通新材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

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四通新材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四通新材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

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根据本次的申购和报价情况，主承销商与四通新材共同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59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48,725,211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数量及获配金额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产品名称 

获配股份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1 
共青城胜恒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胜恒严选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16,336,166 172,999,997.94 

2 
红土创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红人 77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9,139,754 96,789,994.86 

红土创新红人 78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8,309,726 87,999,998.34 

红土创新红人 79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7,385,269 78,209,998.71 

3 九泰基金管理有 九泰锐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 3,305,005 35,000,0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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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型证券投资基金 

九泰泰富定增主题灵活配置

型证券投资基金 
472,143 4,999,994.37 

4 
上海迈创金属贸

易有限公司 
— 944,287 9,999,999.33 

5 
天津中冀万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 2,832,861 29,999,997.99 

根据上述发行对象和四通新材的确认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对

象与四通新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本所律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的查询结果，上述发行对象

中，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胜恒严选定增私募投资基金已办理私募

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GA843，基金管理人为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其管理的红

土创新红人 7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红土创新红人 7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和红

土创新红人 7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已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无需办理私募基

金备案。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填写的《投资者基本信息表》，其管理的九泰锐

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九泰泰富定增主题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

基金为公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根据上海迈创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和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

《投资者确认函》及《出资方基本信息表》，其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属于私

募基金管理人或其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四）缴款及验资 

2019 年 4 月 1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会验字

[2019]3435 号《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认

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确认截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止，主承销商指定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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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认购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515,999,984.49 元。  

2019 年 4 月 3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会验字

[2019]3436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止，四通新材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5,999,984.49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币 25,392,499.5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0,607,484.96 元，其中计入股

本 48,725,211.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441,882,273.96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

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四通新材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

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

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四通新材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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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所涉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都  伟 

 

                               经办律师：                

                    韩晶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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